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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度編號：(    ) (由本部填寫) 

   年度科技部東南亞國際培訓研習會成效評估統計表  

 

計畫名稱：() 

執行機構：()               

計畫主持人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

執行日數：______日(包括來、去前後兩日)      計畫聯絡人: ______________ 

執行日程：(  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)        (Tel:                 )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E-mail:              ) 

 

 

 

項目： 

 

一、 計畫中、英文簡介(各 1頁) 

二、 計畫日程表 

三、 邀訪外國學員之國家及人數統計 

四、 邀訪外國學員之區域、國家及人數分布統計 

五、 列舉並簡介本計畫下邀訪來台之重要國際科技合作人士(包含講員及學員)

及與本計畫合作相關之國際組織 

六、 學員意見回饋 

七、 執行本計畫遭遇之問題及建議事項 

八、  計畫自行綜效評估(至多 3頁) 

九、 邀訪外國學員名單 

十、 邀請外國講員名單 

十一、邀請國內講員名單 

十二、邀請其他國內學研、官、產界參與名單 

十三、歷年參與人員現況追蹤分析 

十四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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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計畫中、英文簡介(各 1頁)  

 

二、 計畫日程表 

 

三、 邀訪外國學員之國家及人數統計─實際來台  國  人 

 

編

號 

報名國家 報名人數 錄取人數 實際來台人數 (備註)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(自費)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9      

10      

(實際來台國家數) (報名人數) (錄取人數) (實際來台學員人數) 

    

 

四、 邀訪外國學員之區域、國家人數分布統計 

 

來訪區域 東南亞 

(東協國家為邀訪主

要考量) 

南亞 中東 中南美 其他

地區 

區域人數     0 

國家數目     0 

國家名稱 

(及該國

來台人

數) 

     

 

五、 列舉並簡介本計畫下邀訪來台之重要國際科技合作人士(包含講員及學員)

及與本計畫合作相關之國際組織 

 

六、 學員意見回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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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執行本計畫遭遇之問題及建議事項 

 

八、 計畫自行綜效評估(至多 3頁) 

 (請依申請書規劃內容列出重要工作項目，包含:計畫執行目標達成情形、國

內外參加人數檢討、自費或自付機票食宿等費用之學員人數比例及其說明、

相關主題討論數目、實地參訪成效、相關國際組織間合作情形、機關間簽約

合作或人員交流訪問安排等) 

 

 

九、 邀訪外國學員名單 (計   國   人)  

編

號 

姓名 國家(請用英

文) 

職稱 機構 聯絡方式

(e-mail) 

      

      

 

 

十、 邀請外國講員名單，合計    位、本計畫經費項下邀請之外國講員____位 

 

 

 

十一、 邀請國內講員名單，合計    位 

 

編

號 

外國講員姓名 國家 職稱 機構名稱 經費出處 

1     本計畫項下

經費 

 

2 

     

 

   “ 

3        “ 

 

4 

    (非本計畫

經費) 

編

號 

姓名 職稱 系所/部門 機構名稱 經費出處 

1     本計畫項下

經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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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二、  邀請其他國內 A學研、B官、C產界參與名單(合計     人)  
(含教授、講師、博士後、研究生等) 

  

編

號 

姓名 職稱 系所/部門 機構名稱 經費出處 

A1     本計畫項下

經費 

B1     (非本計畫

經費) 

 

 

 

 請各執行機構於活動前應先將本成效評估統計表，併邀請函分送擬邀請之本

部與會人員。 

 於活動辦理結束後 2週內，請先行回傳成效評估統計表電子檔給本部業務承

辦人；並於計畫結束至遲 3個月內，線上繳交結案報告(內含成效評估統計

表)完成後，檢附結案報告 2份正式以紙本函送本部檢據報銷。 

 

十三、 歷年參與人員現況追蹤分析 

 

追蹤年份(西元): 

編號 姓名 國家

(英文) 

參與計

畫年份 

原職稱 原任職

機構 

原聯絡方式

(e-mail) 

新職稱 新任職

機構 

新聯絡方式

(e-mail) 

備註 

           

           

 

 

十四、 其他 

2     (非本計畫

經費) 


